江苏德赛化纤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江苏东台设备类资产

二十七批现场踏勘管理要求

按照江苏德赛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要求，为维护转让方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同时保障各意向受让方顺利有序到现场踏勘，制订本规定，各意向受让方须经过相关许可，并服从转让方现场人员的指挥与安排，严格遵守以下现场踏勘纪律：

1． 参加现场踏勘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政府以及转让方管理要求，经现场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有序进入踏勘现场。

2． 意向受让方必须遵守分配的踏勘时间，并在安排的时间内，自行前往踏勘，不得随意更改，也不得私下相互邀约、与其他意向受让方一同前往现场踏勘。

3． 按照转让方的要求，踏勘现场严禁抽烟，也不得酒后进入现场踏勘。参加现场勘查的人员必须自行佩戴齐全防静电劳动防护工作服、工鞋及安全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章制度。不能携带手机、烟和打火机进入厂区。

4． 踏勘时须遵守现场要求，进入生产厂区必须按照转让方工作人员要求的时间和顺序进行踏勘和活动。不得以踏勘为名，要求拆解或破坏设备、建/构筑物形态，更不得夹带任何现场物资出场。

5． 踏勘时须服从转让方人员的指导和陪同，禁止脱离现场指导人员视线范围，私自进入其它场所或空间，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6． 意向受让方踏勘现场时，若有拍摄需求，必须经转让方同意。未经批准私自拍摄的，转让方有权删除拍摄内容；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意向受让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意向受让方对现场踏勘了解的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8． 意向受让方经现场踏勘并递交受让申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
